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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的确定 现金流量表主表中各项目的确定，可通过以下

途径之一取得： （1）根据本期发生的影响现金流量的经济

业务确定； （2）调整法：根据本期发生的全部经济业务，

通过对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全部项目进行调整编制现金

流量表。 考试一般只涉及调整法，题目中给定的资料包括：

①资产负债表；②利润表；③其他有关资料。一般来说，在

调整法下，比较难理解的项目有两个，即“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项目。下面只说明按调整法如何确定这两个项目。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实际

收到的现金（含销售收入和应向购买者收取的增值税额）。

主要包括：本期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前期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本期预收的商品款和

劳务款等，本期发生销货退回而支付的现金应从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收入款项中扣除。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有关的经

济业务主要涉及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项目、“其他

业务收入”项目，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金（销项税额部

分）”项目、“应收账款”项目、“应收票据”项目和“预

收账款”项目等，通过对上述等项目进行分析，则能够计算

确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若上述项目的发生额均

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有关，该项目的确定则比较容易。我



们知道，报表中某项目余额的变动即为该项目发生额的变动

，因此，我们只需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销售收入

和增值税销项税额”为计算的起点，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预收账款等项目进行余额变动的调整即可计算出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但由于制度的规定和企业一些特殊

的作法等原因，上述项目的发生额可能与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无关，这些发生额则要做特殊处理，可称其为特殊调整业

务。特殊调整业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等账户对应的账户不是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类”账户以及“现金类

”账户的业务（上述三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除外）；另一种

情况是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

税额类”账户对应的账户不是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

款等账户以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类”账户的

业务。典型的特殊调整业务包括：①计提坏账准备；②收到

债务人以物抵物的货物；③销售业务往来账户与购货业务往

来账户的对冲，如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的对冲；④“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账户中含有的视同销售产生的

销项税额，如将货物对外投资、工程项目领用本企业产品，

⑤应收票据贴现产生的贴现息等等。 上述公式中的特殊调整

业务作为加项或减项的处理原则是：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

预收账款等账户（不含三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借方对应的

账户不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

类”账户，则作为加项处理，如以非现金资产换入应收账款

等；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等账户（不含三个账户

内部转账业务）贷方对应的账户不是“现金类”账户的业务



，则作为减项处理，如计提坏账准备业务（计提坏账准备业

务，管理费用增加，应收账款减少）等。请把百考试题会计

硕士站加入收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计算公式

为：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应收账款项目本期减少

额-应收账款项目本期增加额＋应收票据项目本期减少额-应

收票据项目本期增加额＋预收账款项目本期增加额-预收账款

项目本期减少额±特殊调整业务 （2）“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项目，反映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包括支付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主要包括：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本

期支付的现金，本期支付前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未付款

项和本期预付款项。本期发生购货退回而收到的现金应从购

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支付的款项中扣除。与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有关的经济业务主要涉及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成本”项

目，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金（进项税额部分）”项目、

“应付账款”项目、“应付票据”项目、“预付账款”项目

和“存货”项目等，通过对上述等项目进行分析，则能够计

算确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若上述项目的发生额

均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有关，该项目的确定则比较容易。

我们只需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

进项税额”为计算的起点，对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

款和存货等项目进行余额变动的调整即可计算出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但由于制度的规定和企业一些特殊的

作法等原因，上述项目的发生额可能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无关，这些发生额则要做特殊处理，称其为特殊调整业务。



特殊调整业务是指：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和“存

货类”等账户对应的账户不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

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类”账户以及“现金类”账户的

业务（上述四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除外）。典型的特殊调整

业务包括：①当期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不包括消耗的物料

），②生产成本中含有的生产工人工资；③当期以非现金和

非存货资产清偿债务减少的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④销售业

务往来账户与购货业务往来账户的对冲，如应收账款与应付

账款的对冲；⑤工程项目领用本企业商品等等。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计算公式为：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

进项税额”＋应付账款项目本期减少额-应付账款项目本期增

加额＋应付票据项目本期减少额-应付票据项目本期增加额＋

预付账款项目本期增加额-预付账款项目本期减少额＋存货项

目本期增加额-存货项目本期减少额±特殊调整业务 上述公式

中的特殊调整业务作为加项或减项的处理原则是：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和“存货类”等账户（不含四个账户

内部转账业务）借方对应的账户不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

生的“现金类”账户，则作为减项处理，如分配的工资费用

等；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和“存货类”等账户（

不含四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贷方对应的账户不是“销售成

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类”账户，则作为加项处理，如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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